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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平定砂器非遗文化保护和发展的提案，市文旅局已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    一、关于非遗地方性立法
为更好地挖掘、保存、保护地方特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《阳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》的制定被列入市人大常委会2025年立法计划，目前正处于条例起草和征求意见阶段。市文旅局按照人大立法工作要求，结合我市非遗保护现状，客观提供保护工作的相关资料，真实反映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，在《阳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》的起草和征求意见过程中，积极提出修改意见，切实履行牵头部门职责。条例中将明确各级政府职责，为非遗项目产业有序、规范发展提供必要的法律依据，推动非遗保护工作向规范化、标准化和制度化的方向前进。
非遗项目保护条例既要保护项目的核心技艺或内容，又要使项目本身作为非遗资源便于社会共享，在立法中以丰富项目的保护手段，通过立法的引导和规范，使非遗项目从法律层面规避遭受知识产权侵犯的潜在风险，切实维护非遗传承人、传承群体的精神权益和经济利益。因此关于平定砂器等非遗项目保护条例的制定，我们建议在《阳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》出台以后的基础上，进行深入的调研与研究，通过广泛各方意见建议，如与各县区从事平定砂器传承保护的代表性传承人、民间学者和艺人进行面对面交谈，听取他们对平定砂器等非遗项目保护条例的具体建议和意见，并收集整理相关文字、图片等资料，在综合分析研判的基础上，开展条例立法前期工作。
二、关于非遗整体性保护及文化生态保护区相关内容
为及时保护本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整体文化生态环境，我们已在《阳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》的起草和征求意见过程中建议：在村落、乡镇率先建立县级文化生态保护区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数量集中、特色鲜明的乡镇、村或者街区，以若干相关联的乡镇和村为单位，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，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小镇、非遗主题街区等，实施整体性保护。
关于您提出的平定砂器等非遗专项用地的规划，建议向土地规划职能部门提出建议，市文旅局也将积极建议和推动非遗土地专项用途的规划，并协调解决非遗用地保护中的实际问题，并协助落实非遗用地的具体保护措施。 ‌
3、 关于县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率先建立
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对集中、本地传统文化特色鲜明，文化生态环境保存较为完整的特定区域，率先建立县级生态保护区，是为了更好、更及时地实现本土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再发展，实现村落、乡镇区域内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的本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。通过生态保护区实现规范性的“保护、传承、利用、发展”，包括建立博物馆、传习所，举办传统节庆活动，修复、维护项目的存续环境；还可以在保护区更好地实施“生产性保护”的项目，如具备实践操作性的民俗类项目、传统美术类、传统记忆类项目。最重要的是，能够及早地让传承人、当地老百姓建立非遗与整体文化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，使传承人更有规划、更有信心地开展非遗传承，使老百姓更加全面、更加深刻地认识非遗保护。因此，我们也将在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中，履行好本部门职责，做好实地调研和具体规划，争取早日建立以非遗整体性保护为重心的文化生态保护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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